


103 年度臺南市現有巷道評議小組(都市計畫地區分組)第 3次會議   

會議記錄 

 

一、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6月 10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30分 

二、 地  點：本府永華行政中心（10樓東側會議室） 

三、 主持人：吳召集人欣修 

四、 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 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六、 評議案件 

第一案：擬廢止本市安南區長安段 1102、1102-1地號等 2

筆長安重劃區內現有巷道案 

       …………………………………(約 10：35至 10：55) 

第二案：擬廢止中西區建興段 538地號部份土地現有巷道

案………………………………(約 11：00至 11：50) 
 
 

七、 散會：(11：50) 

 



103 年度臺南市現有巷道評議小組(都市計畫地區分組)第 3次會議   

評議第 1 案 

類別 評議案 編號 第 1案 行政區 安南區 

案名 擬廢止安南區長安段 1102、1102-1地號等 2筆長安重劃區內現有巷道案 

說明 

一、依據法令：依「臺南市現有巷道改道及廢止辦法」及朱雅珍 君 103

年 3月 28日申請書辦理。 

二、案由敘述：本案廢道位置位台南市第九十九期長安自辦市地重劃區

內，前經長安自辦重劃會申請辦理並於 102年 12月 6日業已公告廢

止部分現有巷道有案，惟因考量部分廢道土地權益，尚餘部分巷道土

地未同意廢止(長安段 1101、1102、1102-1地號土地)，現由未完成廢

道程序之地主提出申請廢止。 

三、辦理經過： 

1. 本案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3年 4月 22日起 30日，期間有鄭頂

富 君於 103年 4月 25日針對所有安南區長安段 1101地號土地提

出一併廢止現有巷道之異議，同時並檢附廢道同意書(如後附件)。 

2. 本案於 103年 6月 6日邀集工務局、安南區公所、安南區長安里

辦公室、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區管理處台南服務所、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區營業處等相關單位現場會勘結果，除

自來水公司尚無到場表示意見，餘單位對於廢止巷道皆無意見。 

決議 

同意廢止安南區長安段 1102、1102-1 地號土地內現有巷道，另就長安段

1101 地號土地(異議期間提出廢止巷道之土地)再次辦理公開展覽徵求異

議一個月，如無異議則逕為公告廢止。如有異議則提送評議小組審議。 

 



103 年度臺南市現有巷道評議小組(都市計畫地區分組)第 3次會議   

評議第 2 案 

類別 評議案 編號 第 2案 行政區 中西區 

案名 擬廢止中西區建興段 538地號部份土地現有巷道案 

說明 

一、依「臺南市現有巷道改道及廢止辦法」及昇陽國際置地股份有限公司

102年 11月 10日申請書辦理。 

二、辦理經過： 

1. 本案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3年 1月 8日起 30日，期間有民眾提

出異議。 

2. 本案於 103年 2月 13日邀集工務局、中西區公所、臺灣自來水股

份有限公司第六區管理處台南服務所、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

區營業處相關單位現場會勘意見如下： 

A、工務局：有關廢道本局無意見，為現場之水溝具里長表示為住

宅區後排水，故請提替代方案。 

B、自來水公司：無用戶管線及用戶表。 

C、臺灣電力公司：廢止巷道範圍內有本處電桿，廢止巷道核准後

請建設公司申請遷移。 

D、中西區小西里里長：建議維持原狀。 

3. 本案業於 103年 2月 24日 103年度臺南市現有巷道評議小組(都市

計畫地區分組)第 1次會議審議，結論：現況尚需釐清下次會議再行

討論。 

決議 

案地編號甲(北側)基地內巷道，同意廢止；編號乙(南側)巷道因申請人於

會中提出撤銷申請，維持原狀不廢止。(如下附圖) 

 



 


